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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審閱報告

致冠中地產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緒言

本核數師已審閱載於第4至21頁的冠中地產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於二零

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的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相關簡明綜合損益及其

他全面收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與及若干說明附註。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證券上

市規則規定，就中期財務資料編製的報告須符合當中有關條文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

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 貴公司董事須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

編製及呈列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負責。本核數師的責任是根據吾等的審閱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作出結論，並按照委聘的協定條款僅向作為整體的 閣下報告結論，且並無其他目的。本核數師不

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責或承擔任何責任。

審閱範圍

本核數師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對中期

財務資料的審閱」進行審閱。審閱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包括主要向負責財務及會計事務的人員作

出查詢，並應用分析性及其他審閱程序。審閱範圍遠小於根據香港核數準則進行審核的範圍，故不能

令本核數師保證將知悉在審核中可能發現的所有重大事項。因此，本核數師不會發表審核意見。

結論

按照本核數師的審閱，本核數師並無發現任何事項，令本核數師相信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在各重大方

面未有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

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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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一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75,146 77,374
直接經營成本 (46,553) (45,637)

毛利 28,593 31,737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3,178 (7,572)
其他收入 1,883 1,546
市場推廣開支 (1,343) (829)
行政開支 (29,884) (27,771)
其他酒店經營開支 (16,067) (18,841)
就有待開發物業確認的減值虧損 11 (135,500) –
撇銷物業、機器及設備 – (66,060)
投資物業的公平值增加 9 1,600 320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2,823) (7,575)
財務費用 5 (5,194) (5,262)

除稅前虧損 (155,557) (100,307)
所得稅抵免 6 827 1,287

期內虧損 7 (154,730) (99,020)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重列為損益的項目：

換算境外業務產生的匯兌收益 9,705 4,156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145,025) (94,864)

以下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53,267) (98,856)
非控股權益 (1,463) (164)

(154,730) (99,020)

以下應佔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43,562) (94,700)
非控股權益 (1,463) (164)

(145,025) (94,864)

每股虧損 8
基本及攤薄－港仙 (6.21)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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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一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七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9 45,300 43,700

物業、機器及設備 10 405,753 403,047

預付租賃款項 2,879 2,854

預付租賃款項的溢價 43,870 43,444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權益 210,251 213,074

可供出售投資 63,738 63,738

可換股債券 7,174 6,523

可換股債券的衍生工具部分 6,654 3,562

785,619 779,942

流動資產
有待開發物業 11 252,887 383,810

存貨 4,241 3,47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12 10,460 11,179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20(b) 3,732 3,272

預付租賃款項 101 97

抵押銀行存款 641 641

銀行結餘及現金 19,468 26,041

291,530 428,511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13 41,722 36,024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20(b) 13,115 9,120

應繳稅項 25,548 25,548

銀行借貸－一年內到期 29,976 25,537

可換股票據－負債部分 14 18,680 –

129,041 96,229

淨流動資產 162,489 332,28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48,108 1,11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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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
一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七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應付一間聯營公司貸款 15 10,000 –

銀行借貸－一年後到期 85,183 97,527

可換股票據－負債部分 14 – 17,782

遞延稅項負債 70,099 69,064

165,282 184,373

淨資產 782,826 927,85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6 246,783 246,783

股份溢價及儲備 535,846 679,40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782,629 926,191

非控股權益 197 1,660

權益總額 782,826 927,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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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購股權儲備 削減股本儲備 匯兌儲備 資本贖回儲備
可換股

票據儲備 重估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權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一日結餘 
（經審核） 246,783 1,075,873 157 23,542 170,583 33,428 268 3,452 9,200 (518,353) 1,044,933 1,981 1,046,914
期內虧損 – – – – – – – – – (98,856) (98,856) (164) (99,020)
換算境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 – – – – 4,156 – – – – 4,156 – 4,156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 – – 4,156 – – – (98,856) (94,700) (164) (94,864)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結餘 
（未經審核） 246,783 1,075,873 157 23,542 170,583 37,584 268 3,452 9,200 (617,209) 950,233 1,817 952,050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一日結餘 
（經審核） 246,783 1,075,873 157 23,542 170,583 35,011 268 3,452 9,200 (638,678) 926,191 1,660 927,851
期內虧損 – – – – – – – – – (153,267) (153,267) (1,463) (154,730)
換算境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 – – – – 9,705 – – – – 9,705 – 9,705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 – – 9,705 – – – (153,267) (143,562) (1,463) (145,025)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結餘 
（未經審核） 246,783 1,075,873 157 23,542 170,583 44,716 268 3,452 9,200 (791,945) 782,629 197 782,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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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一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2,888 36,886

投資業務所耗現金淨額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的所得款項 736 –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 (8,750) (16,522)

（墊款予一間聯營公司）╱一間聯營公司償還墊款 (367) 187

向一間聯營公司收取股息 – 10

認購可換股債券 – (10,000)

其他投資現金流量 375 27

(8,006) (26,298)

融資活動所耗現金淨額

應付一間聯營公司貸款 10,000 –

獲一間關連公司墊款╱（償還一間關連公司墊款） 3,747 (150)

償還銀行借貸 (11,241) (8,606)

已付利息 (4,296) (3,533)

(1,790) (12,28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的減少淨額 (6,908) (1,701)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6,041 49,790

匯率變動的影響 335 312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代表銀行結餘及現金 19,468 48,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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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內適用的披露

規定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編製，惟投資物業及若干金融工具乃以公平值計量。

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編製截至

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財務報表所遵照者相同。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就全面收益表及收益表引入新名稱。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全面

收益表更名為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而收益表則更名為損益表。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保留可以單

一報表或以兩份分開但連續的報表呈列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的選擇。然而，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要

求在其他全面收益一節內披露額外資料，將其他全面收益項目分為兩類：(a)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

目；及(b)其後可能會於符合特定條件時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所得稅須按相同基準分

配，惟有關修訂不會影響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無論為除稅前項目或除稅後項目）的選擇。該等修訂本已

追溯應用，因此，全面收益表已經更改名稱及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呈列方式已作出修改，以反映有關變動。

除上文所述的呈列方式變動外，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對損益、其他全面收益及全面收益總額並

無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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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根據有關修訂本，使用公平值模型計量的投資物業，在計量遞延稅項時會先假定乃透過出售而收回，除非此

項假定在若干情況下須被推翻。

本集團使用公平值模型計量其投資物業。由於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本，董事曾檢討本集團的投

資物業組合，結論為本集團的投資物業並非根據旨在隨著時間（而不是通過出售）消耗有關投資物業所包含

的絕大部分經濟利益的商業模式而持有。

由於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的修訂本，本公司並無確認位於香港的投資物業的公平值變動所涉及的任何

遞延稅項，原因是於出售該等投資物業時，本集團毋須繳納任何所得稅。

由於投資物業的累計公平值虧損及無法預測未來溢利來源，本集團於以往年度並無確認投資物業公平值變

動的任何遞延稅項，故於本年度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並無導致本集團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有任何變動。

3. 分類資料

本集團根據主要營運決策者（即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分配資源和評估表現所獲呈報資料而釐定的經營分類

如下：

酒店業務 － 酒店業務及其有關服務

金融投資 － 買賣上市證券及其他金融工具

物業 － 租賃物業以及銷售待售物業及發展中物業

有關該等分部的資料於下文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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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續）

下列為本集團於回顧期內按經營分部劃分的收益及業績的分析：

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酒店業務 金融投資 物業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總收入 74,862 – 284 75,146

分類收益 74,862 – 284 75,146

分類（虧損）溢利 (9,013) 4,065 (134,421) (139,369)

未分配收入 726

未分配開支 (8,897)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2,823)

財務費用 (5,194)

除稅前虧損 (155,557)

截至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酒店業務 金融投資 物業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總收入 77,090 53,369 284 130,743

分類收益 77,090 – 284 77,374

分類虧損 (6,381) (7,033) (153) (13,567)

未分配收入 780

未分配開支 (8,623)

撇銷物業、機器及設備 (66,060)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7,575)

財務費用 (5,262)

除稅前虧損 (100,307)

分部溢利（虧損）指每個分部所賺取╱所產生未分配若干投資收入、中央行政成本、董事薪金、撇銷物業、機

器及設備、應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及財務費用的溢利（虧損）。此乃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用作分配資源及

評估表現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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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續）

其他分類資料

計算分類（虧損）溢利時已包括下列其他分類資料：

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酒店業務 金融投資 物業 未分配 分類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就有待開發物業確認的 

減值虧損 – – (135,500) – (135,500)

折舊 (15,265) – – (738) (16,003)

可換股債券衍生工具部分的 

公平值增加 – 3,092 – – 3,092

利息收入 52 975 – – 1,027

截至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酒店業務 金融投資 物業 未分配 分類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15,472) – – (790) (16,262)
持作買賣投資的公平值減少 – (7,421) – – (7,421)
可換股債券衍生工具部分的 
公平值減少 – (394) – – (394)

利息收入 28 485 – –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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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一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可換股債券衍生工具部分的公平值增加（減少） 3,092 (394)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的收益 86 –

持作買賣投資的公平值減少 – (7,421)

持作買賣投資的股息收入 – 243

3,178 (7,572)

5. 財務費用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一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借貸的利息：

銀行借貸 3,777 4,080

可換股票據 1,301 1,182

應付一間聯營公司貸款 116 –

5,194 5,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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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抵免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一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抵免包括：

遞延稅項 827 1,287

由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兩個期間並無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或有任何結轉自以往年度的稅項虧損以抵銷

有關期間所產生的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作出撥備。

7. 期內虧損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一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已扣除（計入）：

折舊包括於下列各項：

－行政開支 738 790

－其他酒店經營開支 15,265 15,472

解除預付租賃款項及預付租賃款項的溢價 

（包括於其他酒店經營開支） 802 3,369

銀行及其他利息收入 (52) (28)

可換股債券利息收入 (975) (485)

可供出售投資的投資收入（包括於其他收入） (726) (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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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的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依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一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153,267) (98,856)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的普通股數目 2,467,834,129 2,467,834,129

由於行使本公司已發行的可換股票據將導致每股虧損減少，故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本公司已發行

的可換股票據獲轉換。

9. 投資物業

本集團投資物業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的公平值乃以美國評值有限公司（與本集團概無關連的獨立專

業合資格估值師）的估值為基準。有關估值乃參考類似物業交易價格的市場憑證達致。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損益中，已確認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加1,600,000港元（截至二零

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公平值增加32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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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物業、機器及設備變動

期內，本集團以現金代價8,750,000港元購入物業、機器及設備（截至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16,522,000港元）。

11. 有待開發物業

有待開發物業指分別位於澳門及中國內地的租賃土地91,7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227,200,000港元）及161,187,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156,610,000港元），乃於日常業務過程

中持作開發及供未來銷售。成本包括中期租賃項下的土地使用權成本及將該租賃土地達致所須狀況以備開

發所產生的其他直接成本。概無有關開發的財務費用已撥充資本。持作開發物業乃按成本及可變現淨值的

較低者列賬。

就澳門的有待開發物業而言，本集團正等候政府批准展開建議發展項目的興建工作。截至二零一二年七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按照澳門相關部門的要求，修改原來的發展計劃。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進一步修

改有關計劃，由興建總建築面積約16,700平方米的相連大屋和相關設施改為興建總建築面積約4,400平方

米的低密度豪華別墅和相關設施，藉此讓有關的住宅發展項目能早日獲得批准施工。由於經過進一步修改

的計劃的建築面積有所減少，令澳門有待開發物業的可變現淨值下降，故已確認有待開發物業的減值虧損

135,500,000港元。

澳門有待開發物業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的可變現淨值乃使用租賃土地的估值減與目前發展計劃有關

的估計土地金成本而達致。租賃土地乃由美國評值有限公司（與本集團並無關連的獨立專業合資格估值師）

於該日進行估值。有關估值乃參照類似幅份的租賃土地的市場交易價格憑證而達致。

本集團並未於澳門持作開發用途的土地上展開建設活動。儘管未能確定澳門相關部門的審批時間及有關建

設並非按照計劃於一年內竣工，惟本集團將於獲得相關部門批文後隨即開展發展工作。

本集團並未就開發目的而於中國內地的土地上展開建設工作。本集團正就興建供銷售用途的新住宅大樓，

向中國內地的相關部門申領多份批文，並將於獲得相關部門的批文後隨即開展發展工作。



冠中地產有限公司                   2012/2013中期報告17

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的賒賬期平均為30日。下列為貿易應收款的分析（以發票日期為基準）。

二零一三年

一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七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3,396 4,690

31至60日 204 224

61至90日 33 49

91日或以上 183 204

3,816 5,167

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下列為貿易應付款的分析（以發票日期為基準）。

二零一三年

一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七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5,212 3,680

31至60日 2,724 3,533

61至90日 1,313 1,760

91日或以上 1,327 1,887

10,576 10,860



冠中地產有限公司                   2012/2013中期報告18

14. 可換股票據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八日，本公司發行本金總額135,000,000港元的無抵押可換股票據。可換股票據按每年

4厘計算利息、每半年付息一次及將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八日到期。

可換股票據包含兩個部分，即負債（連同與主負債部分關係緊密的本公司提早贖回嵌入式衍生工具）及權益

部分。權益部分於「可換股票據儲備」項下的權益內呈列。可換股票據負債部分於初步確認日期的實際利率

為11.58%。

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概無可換股票據獲轉換為本公司股份。

可換股票據的負債部分變動如下：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一日的賬面值 17,782

利息支出 1,301

已付利息 (403)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的賬面值 18,680

15. 應付一間聯營公司貸款

有關貸款為無抵押、按澳門一間銀行所報最優惠利率減2.75%年利率計息及須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或之前償還。有關聯營公司由本公司董事兼對本公司具重大影響力的主要股東蕭德雄先生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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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股本

普通股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每股面值0.1港元的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一日、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八月一日及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20,000,000,000 2,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一日、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八月一日及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2,467,834,129 246,783

17. 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交易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日為合資格參與人士（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董事及僱員）採納一項購

股權計劃（「二零零二年計劃」）。二零零二年計劃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屆滿，但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七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藉通過普通決議案終止，以批准採納一項新購股權計劃（「二零一二年計劃」）。

二零一二年計劃將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六日屆滿。因行使根據二零一二年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

劃可予授出的任何購股權而將予發行的本公司最高股份數目為246,783,412股股份，相當於批准採納二零

一二年計劃當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的10%。二零一二年計劃的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一

月五日的通函內。

於兩個期間內，二零零二年計劃項下概無購股權已被授出或尚未獲行使。

自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七日採納二零一二年計劃起，概無購股權已被授出或尚未獲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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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名下331,674,000港元的酒店物業（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328,507,000港元）已予抵押，以獲得銀行借貸。本集團的銀行存款641,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641,000港元）已按予銀行，作為本集團獲授短期信貸融資6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600,000

港元）的抵押，本集團已動用其中6,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7,000港元）。

19. 承擔

二零一三年

一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七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有關收購物業、機器及設備的資本開支，已訂約 

但並無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作出撥備 343 6,928

此外，本集團就其有待開發物業承擔的開支為5,155,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4,169,000港元）。

20. 關連人士的披露

(a) 主要管理人員的補償：

期內，董事（為本集團主要管理層成員）的酬金如下：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一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利益 2,338 1,750

退休福利 8 6

2,346 1,756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的酬金乃由董事會考慮薪酬委員會的建議後，參考個人表現及市場趨勢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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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關連人士的披露（續）

(b) 其他關連人士交易及結餘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按要求償還。該款項並不屬貿易性質及預期可於報告期

末起計一年內收回。該間聯營公司由蕭德雄先生控制。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按要求償還。該等款項並不屬貿易性質。蕭德雄先生於該等關

連公司擁有實益權益。

(c) 與一間聯營公司的其他交易及結餘的詳情分別載於附註5及15。

21. 報告期末後事項

本中期期間結束後，本公司訂立兩份買賣協議以出售一間附屬公司財神酒店（香港）有限公司（「財神酒店

（香港）」）合共25%股本權益，以及於完成該兩份買賣協議時財神酒店（香港）結欠本公司的免息股東貸款的

25%，總現金代價為150,000,000港元。財神酒店（香港）的主要資產為一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全資附

屬公司，主要從事酒店業務及物業發展。

各買方的全部已發行股本由一名個別人士持有。該兩名個別人士各自亦為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的董事，包

括財神酒店（香港）的全資附屬公司。因此，各買方為本公司一名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的聯繫人。

建議出售事項須待於二零一三年四月八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獲得通過，始可作實。建議出售事

項的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的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三月十八日

的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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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任何股息。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回顧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錄得收益約75,1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

77,400,000港元。收益主要來自酒店業務的收入。

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的虧損淨額為153,300,000港元，而去年同

期的虧損淨額則為98,900,000港元。期內虧損主要由於就有待開發物業確認的減值虧損135,500,000

港元，而去年同期的虧損則主要由於撇銷中國佛山市財神酒店若干舊樓宇及設施的賬面值66,100,000

港元。

流動性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持續保持資金充裕的狀況。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銀行結餘及現金（主要以

港元計值）20,1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26,7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銀行借貸總額（列為「其他應付款」的公司信用卡應付款項除外）為

115,2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123,100,000港元），其中30,000,000港元須於一年內償

還及85,200,000港元須於兩至五年內償還。銀行借貸以人民幣計值及按浮息基準計算利息。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尚未行使的可換股票據面額20,000,000港元須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八日

償還。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總負債資本比率（以本集團總負債相對於股東資金的百分比

顯示）為37.6%（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30.3%）。

匯率風險

本集團數間主要附屬公司的資產和負債及交易主要以人民幣或港元掛鈎的貨幣計值，使本集團承受

外匯風險，而該項風險並未進行對沖。本集團的政策是監察該項風險，並於有需要時採用合適對沖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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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物業投資及開發、經營酒店、金融投資

及相關業務。

物業投資及發展

本集團繼續擁有位於澳門路環一幅佔地約9,553平方米，用作住宅發展項目的空置地塊。本集團已於

二零一二年年底提交一份經修訂的建築圖則，現正等候有關的開發項目獲准施工。按照經修訂的圖

則，將興建六幢豪華住宅大屋，建築面積約為4,426平方米，附帶廣闊的室外空間及相關設施。

本集團透過一間接受投資公司澳門畔景灣置業發展有限公司，持有一幅位於澳門商業大馬路的土地

的5%有效權益。該幅土地可供在南灣湖沿岸發展豪華住宅樓宇，最大許可建築面積約為55,800平方

米。本集團將密切留意項目進度。

酒店業務

本集團透過一間全資附屬公司佛山市財神酒店有限公司擁有位於中國佛山市順德區樂從鎮，設有超

過400間客房的佛山市財神酒店（「佛山市財神酒店」）的全部權益。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該酒店維持約58%的穩定入住率及於二零一二年錄得營業額約140,600,000港元，而二零一一

年則為145,700,000港元。

本集團亦持有澳門財神酒店的32.5%權益，該酒店由本集團的聯營公司天福集團有限公司擁有和經

營。儘管澳門酒店業競爭激烈，澳門財神酒店仍然能維持約96%的高入住率，並於二零一二年錄得約

257,200,000港元的穩定營業額，而二零一一年的營業額則為224,500,000港元。

展望

於期末後，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分別與高旺投資有限公司及金冠投資有限公司（統稱

「買方」）以及彼等各自的實益擁有者（作為擔保方）（統稱「擔保方」）訂立兩份買賣協議，據此，本

公司同意出售及買方同意購買財神酒店（香港）有限公司（「財神酒店（香港）」）全部已發行股本合共

25%及本公司墊付予財神酒店（香港）的股東貸款的25%，總代價為150,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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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神酒店（香港）為佛山市財神酒店的直接控股公司及擔保方為佛山市財神酒店及本集團若干其他

附屬公司的董事。倘獲得股東批准，預期建議出售事項將於二零一三年四月完成。

本集團一直致力按計劃興建供銷售用途的新住宅大樓，以充分利用佛山市財神酒店約62,000平方米

的未開發許可計及容積率的建築面積，從而盡量提高股東回報。

建議出售事項將為本集團提供額外的營運資金及財務資源，尤其是上述的佛山物業開發項目，並且

能使擔保方的利益與本集團的利益趨於一致。擔保方一直經營佛山市財神酒店，擁有物業發展方面

的寶貴經驗及龐大的業務網絡（尤其是在中國）。預期擔保方將與本集團緊密合作以實踐共同目標。

本集團對澳門和中國物業及接待行業的長遠前景感到樂觀。憑藉其穩健的財務狀況及業務營運，本

集團會繼續發掘有利的商機，藉此為本集團帶來增長、資本增值及利潤。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名下331,674,000港元的酒店物業已予抵押，以擔保本集團獲授

的銀行借貸人民幣92,200,000元（相當於約115,160,000港元）。本集團的銀行存款641,000港元已按

予銀行，作為本集團獲授信貸融資600,000港元的抵押，本集團已動用其中6,000港元。

僱員

本集團為其僱員提供與彼等的經驗、表現及工作性質相當並且具有競爭力的薪酬待遇。

其他資料

購股權

根據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七日通過的決議案，現有購股權計劃（「該計劃」）獲採納。

概無購股權於期初尚未行使或於期內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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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所持股份及相關股份權益及短倉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各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以及彼等的聯繫人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設立的登記冊所示，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

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的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股份及相關股份權益如下：

長倉

(I) 本公司

本公司每股面值0.1港元的普通股

持股數目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作為實益
擁有人持有）

家族權益
（配偶或

十八歲以下
子女的權益）

公司權益
（受控制公司的

權益） 總計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百分比

蕭德雄（「蕭先生」） – 24,491,000 861,075,000

（附註1）

885,566,000 35.9%

朱年耀（「朱先生」） 23,700,000 – 333,447,400 

（附註2）

357,147,400 14.5%

劉志芹 7,500 – – 7,500 0.0%

附註：

1. 蕭先生被視作透過富健控股有限公司（「富健」，該公司由蕭先生擁有70%權益）擁有861,075,000股

本公司股份的權益。

2. 朱先生被視作透過Supervalue Holdings Limited（「Supervalue」，該公司由朱先生全資擁有）擁有

333,447,400股本公司股份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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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相聯法團

持股數目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

個人權益

（作為實益

擁有人持有）

家族權益

（配偶或

十八歲以下

子女的權益）

公司權益

（受控制公司的

權益） 總計

佔相聯法團

已發行股本

百分比

蕭先生 天福集團有限公司 – – 1,350

（附註1）

1,350 67.5%

朱先生 天福集團有限公司 – – 250

（附註2）

250 12.5%

附註：

1. 蕭先生被視作擁有相聯法團的1,350股股份之權益，其中1,100股股份透過Global Master Management 

Limited（該公司由蕭先生擁有70%權益）擁有，而250股股份則透過Macro Rich Limited（該公司由

Global Master Management Limited擁有60%權益）擁有。

2. 朱先生被視作透過Macro Rich Limited（該公司由朱先生擁有40%權益）擁有由相聯法團持有的250股

股份之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的聯繫人概無擁有本公

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股份及相關股份的任何權益或短倉。

購買股份或債券的安排

除「購股權」一節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任何時間概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

公司董事透過購買本公司或任何其他公司的股份或債券而獲益，亦無董事或彼等的配偶或十八歲以

下子女擁有任何可認購本公司證券的權利，或已行使該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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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由本公司存備的主要股東名冊所示，下

列股東已知會本公司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的相關權益及短倉：

長倉

本公司每股面值0.1港元的普通股

持股數目

股東名稱╱姓名

個人權益

（作為實益

擁有人持有）

家族權益

（配偶或

十八歲以下

子女的權益）

公司權益

（受控制公司的

權益） 總計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百分比

富健 861,075,000 – – 861,075,000 34.9%

蕭先生 – 24,491,000 861,075,000

（附註1）

885,566,000 35.9%

Supervalue 333,447,400 – – 333,447,400 13.5%

朱先生 23,700,000 – 333,447,400

（附註2）

357,147,400 14.5%

附註：

1. 蕭先生被視作透過富健（由蕭先生擁有70%權益）擁有861,075,000股本公司股份的權益。

2. 朱先生被視作透過Supervalue（由朱先生全資擁有）擁有333,447,400股本公司股份的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獲知會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有任何其

他相關權益或短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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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賬目。

公司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

（「守則」）的所有適用條文，惟下列偏離除外：

根據守則A.4.1，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特定任期，並須接受重選。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委任並無特定任期，此乃因為彼等須按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103(A)條規

定，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本公司將確保所有董事均定期輪值告退。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本公

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進行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均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

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

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冠中地產有限公司

主席

蕭德雄

香港，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於本中期報告刊發日期，蕭德雄先生、朱年耀先生、朱年為先生及劉志芹先生為本公司的執行董事，

而李思權先生、黃廣發先生及梁錦輝先生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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